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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 

2018 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工作时间表 

截止日期 工作内容 操作者 

2017 年 12 月 25 日 

（08:30-11:30） 

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向科研科提交《预答辩意见书》纸版 1 份（完

成“预答辩委员”部分）； 
研究生 

2017 年 12 月 26 日 科研科完成审核； 科研科 

2017 年 12 月 28 日 
① 公布学位论文预答辩会议日程安排； 

② 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专家邀请函制作工作； 
科研科 

2018 年 01 月 05 日 完成学位论文及邀请函送达预答辩委员会工作； 预答辩秘书 

2018 年 1 月 19 日 

（上午 10 点前） 

① 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提交预答辩汇报 PPT； 

② 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提交《预答辩意见书》纸版 1 份+电子

版（需经导师同意）； 

注：上述①和②项，作为附件以 email 方式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邮件

主题命名：学号+姓名+预答辩材料，PPT 命名：学号+姓名+预答

辩 PPT，预答辩意见书草稿命名：学号+姓名+预答辩意见书草稿。

附件勿使用压缩包形式上传附件。 

③ 预答辩秘书提交预答辩会议表决票； 

① 研究生； 

② 研究生； 

③ 预答辩秘书； 

2018 年 

1 月 22 日—1 月 31 日 

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完成预答辩汇报工作； 

注：开题地点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2 号楼 5 楼第二会议室” 
研究生 

2018 年 02 月 01 日 

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提交《预答辩意见书》纸版 1 份、预答辩会

议记录（附 PPT 打印稿，讲义模式，每页 A4 纸打印 6 张幻灯片，

横排显示，装订于会议记录之后，左上角顶一个钉子）； 

研究生 

 

科研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9 日 


